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佈的內容概不負

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佈全部

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澄清公告

持續關連交易 —

(1)科爾採購交易及

(2)寶馬利採購交易

之經修訂年度上限

茲提述本公司於二零一三年九月十八日刊發之公佈（「該公佈」），內容有關（其中

包括）科爾採購交易及寶馬利採購交易。除另有所指者外，本公佈所採用詞彙與

該公佈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由於科爾數碼及寶馬利均為柳州五菱之聯繫人，而柳州五菱為本公司之控股股東

及關連人士，故經修訂科爾採購協議及經修訂寶馬利採購協議（均有關五菱工業

集團就汽車製造採購產品）項下之各自經修訂年度上限需根據上市規則第 14A .25

條規定合併計算。

由於按年度基準合併計算，經修訂科爾採購協議及經修訂寶馬利採購協議項下擬

進行之各項交易之其中一項適用百分比率（ 誠如上市規則第 14.07條所載）超過

5%，故該等交易構成本公司之非豁免持續關連交易並須遵守上市規則第 14A 章

之申報、公告及獨立股東批准之規定。

除第二份經修訂桂林客車買賣協議及其項下擬進行之交易外，於股東特別大會上

亦將就有關經修訂科爾採購協議及經修訂寶馬利採購協議以投票表決方式徵求獨

立股東之批准。柳州五菱及其聯繫人將放棄於股東特別大會上投票。

董事會將委任普頓資本為獨立董事委員會及獨立股東之獨立財務顧問，以考慮經

修訂科爾採購協議及經修訂寶馬利採購協議之條款及其項下擬進行之各自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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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份載有（其中包括）經修訂科爾採購協議、經修訂寶馬利採購協議及第二份經修

訂桂林客車買賣協議之詳情、就有關協議由獨立董事委員會提出之推薦建議及普

頓資本提出之意見之通函將於二零一三年十月十一日或之前寄發予股東。

董事確認，彼等將密切關注科爾採購交易及寶馬利採購交易以確保各自之現有年

度上限將不會於股東特別大會上徵求獨立股東批准前被超過。

承董事會命

五菱汽車集團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孫少立

香港，二零一三年九月二十三日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包括執行董事孫少立先生（主席）、李誠先生（副主席兼行

政總裁）、韋宏文先生、鍾憲華先生、劉亞玲女士及周舍己先生、以及獨立非執

行董事于秀敏先生、左多夫先生及葉翔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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